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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理 財 戶 口 開 戶 表
 滙豐卓越理財  滙豐One 

注意：  1. 戶口持有人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2.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並在適當的地方加上剔號。

3. 請攜同閣下及聯名戶口持有人（如適用）的身分證明文件正副本。

4. 陰影部分的資料必須填寫。

5. 2020年10月27日起，全新的綜合理財戶口滙豐One會取代滙豐運籌理財。在此日期後，
於任何客戶通訊中，「滙豐運籌理財」即等於「滙豐One」。

日期
日  ／  月  ／  年 

戶口號碼 

銀行專用 

FATCA 
CDD by BR 
MO Apt 
ETB 

Sales Staff ID No. 

I. 開戶資料 (A201)

BPM Number 

戶口持有人 第一／獨立  聯名

身分證明文件資料 

種類：
 香港身分證 (I)  護照 (P) 

（簽發地點 ） 

 其他 (X) 
（簽發地點－身分證明文件的名稱） 

號碼： 

在香港開設戶口的理由（不適用於居住地為香港的客戶） 
 升學  移民  工作  在香港擁有房產／支付租金開支  支付在香港的家庭支出 

 經常到訪香港，支付香港的開支  支付香港購買的保險／按揭還款  投資香港的股票／其他投資 

 其他（請說明）： 

英文全名 
 先生 (M)  太太 (R)  小姐 (I)  女士 (S)  其他

姓 名 其他名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電碼 

性別  男 (M)  女 (F)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出生地區 

多重國籍（國家／地區）  是 否 國籍（國家／地區）1 

國籍（國家／地區）2
（如有） 

國籍（國家／地區）3 
（如有） 

稅務管轄區及稅務編號或
具有等同功能的識辨編號
（以下簡稱「稅務編
號」） 

稅務管轄區 

稅務編號 
（如您是香港稅務居民，
稅務編號是其香港身份證

號碼。） 

*沒有提供稅
務編號理由
（理由 A、 
B 或 C） 

如選取理由 B， 
請解釋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1) 

(2) 

(3) 

(4) 

(5) 

* 理由 A - 您的稅務管轄區並沒有向其居民發出稅務編號。
理由 B - 您不能取得稅務編號。如選取這一理由，解釋您不能取得稅務編號的原因。
理由 C - 您毋須提供稅務編號。稅務管轄區的主管機關不需要您披露稅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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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開戶資料（續） (A201)

職業狀況 
+自僱 (S) +全職 (F) +兼職 (P)  非在職 (X)  學生 (T)  主婦 (H)  退休 (R) 

+自僱、全職或兼職的客戶，亦須填寫下列的職業資料（現有客戶其職業資料與上次更新的資料相同除外）： 

職業 

工作職位（如適用） 任職日期（如適用） （月／年） 

僱主／公司 

名稱： 

業務： 

 製造  出入口／批發  金融／保險  建築  通訊  零售

 商用服務  運輸  地產  飲食  公共服務  酒店／旅館 

 個人／家居服務  遊樂園及康樂活動  小學及學前教育  中學  職業及專業教育 

 大學及專上課程  工程  理髮及美容  醫療服務   工會／組織活動 

 法律  娛樂  慈善活動  旅遊  公用事業（電力）  公用事業（煤氣） 

 公用事業（水務）  科學及資訊科技   工業   物流  體育活動 

 其他（請說明）： 

月薪（港幣） 
 5,000 以下 (0)  5,000 - 9,999 (1)  10,000 - 14,999 (2)  15,000 - 19,999 (3)  20,000 - 29,999 (4)  

 30,000 - 49,999 (5)  50,000 - 69,999 (6)  70,000 - 99,999 (7)  100,000 - 199,999 (8)  200,000 或以上(9) 

教育程度 
 小學或以下 (P)  完成中一至中三 (F)  中學畢業 (S)  預科 (M)  大學或以上 (U) 

 其他 (X)： 

婚姻狀況  未婚 (S)  已婚 (M)  離婚 (D)  鰥寡 (W) 

 聯絡電話號碼

注意：  1.  如海外號碼，請於號碼前加入國家／區域編號及地區編碼（如有）。

2.  請提供您個人專用的手提電話號碼／電郵地址，以確保有關閣下戶口或交易的信息被傳送到只能被閣
下接收及開啟的手提電話號碼／電郵地址。  

住宅 公司（如有）  手提電話／傳呼機

傳真號碼（如有） 
住宅 公司 

 電郵地址 注意：（只適用於第一／獨立戶口持有人） 
本行將透過此電郵地址向您發出綜合理財戶口迎新小冊子（內附綜合理財戶口條款及細則）。若未有填寫此空
格，本行則會透過您向本行最近登記的電郵地址向您發出有關資料。 

住宅地址 如屬聯名戶口持有人，是否與第一／獨立戶口持有人的紀錄相同？ 
 是  否（請填寫下列資料）▼ 

Checked and 
Copied (Initial)

● 室／樓／座 室 樓 座 

● 大廈名稱

● 屋邨名稱

● 門牌號數及街道名稱

● 地區  香港  九龍  新界 
● 國家／地區及郵區編碼

－只適用於海外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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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開戶資料（續） (A201)
+ 工作地址 +自僱、全職或兼職的客戶，亦須填寫下列的工作地址（現有客戶其工作地址與上次更新的資料相同除外） 

如屬聯名戶口持有人，是否與第一／獨立戶口持有人的紀錄相同？

 是  否（請填寫下列資料）▼ 

● 室／樓／座 室 樓    座 

● 大廈名稱

● 屋邨名稱

● 門牌號數及街道名稱

● 地區  香港  九龍  新界 
● 國家／地區及郵區編碼

－只適用於海外地址 

I. 開戶資料－其他客戶資料 (A004)

語言選擇 書寫：  中文  英文 言語：  廣東話  普通話  英文 

家庭成員數目 子女數目 

子女出生年份 

家庭每月收入（港幣） 
 5,000 以下 (0)  5,000 - 9,999 (1)  10,000 - 14,999 (2)  15,000 - 19,999 (3)  20,000 - 29,999 (4)  

 30,000 - 49,999 (5)  50,000 - 69,999 (6)  70,000 - 99,999 (7)  100,000 - 199,999 (8)  200,000 或以上(9) 

居住狀況 
 租用－每月租金 (R)：港幣  與親屬同住 (P) 

 員工宿舍／由公司提供 (Q)  自置（有按揭）－每月供款 (M)：港幣 

 自置（無按揭）(S)  其他 (X)： 

與本行海外分行建立
業務來往 

閣下有否與本行海外分行建立業務來往? 

 有（請列明主要國家／地區   ) 

通訊地址 
(A201)

信用卡、通訊及結單寄往第一／獨立戶口持有人的 

住宅地址   工作地址 
 其他地址（請填寫「綜合理財戶口開戶表－其他個人資料」，此附頁是綜合理財戶口開戶表的一部

戶口用途 
 儲蓄／定期存款  投資  薪酬  家庭開支  償還貸款 

 其他（請說明）： 

介紹人 
（只須按照本行的要求而
提供） 
(C001)

姓名 

姓 名 其他名

戶口號碼 簽署 

備註 

X 
注意：本行或會聯絡介紹人以作核實。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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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預計戶口活動（只須按照本行的要求而提供）  

初次及持續財富
或收入來源 

 工作收入  商業／公司收益  資產繼承  個人儲蓄  投資收益 

 由配偶給予的收入  資產轉售（例如：汽車、物業）  博彩獎金 

 其他（請說明）： 

預計戶口活動 

詳情 交易金額（請註明貨幣） 交易次數 備註 

每月入賬總額 

每月支賬總額 

將使用服務類型 
（及戶口活動性質） 

 一般銀行服務（例如：現金、支票、自動轉賬等）  投資及保險服務 

 信貸服務（例如：貸款、信用卡）  匯款服務（例如：電匯） 

 其他（請說明）： 

開戶資金來源 
（及使用資金來源） 

 現金存入  支票存入  戶口轉賬  來自其他銀行的匯款 

 其他（請說明）：

III. 基本服務（如需使用「選擇項目」欄內的服務，才需填寫）  
注意：  (1) 本行有全權決定是否批准是項有抵押信貸服務。如申請此項服務而沒有指定限額，限額將被設定為港幣5,000,000。如有抵押信貸服務附設於已申

請投資服務的綜合理財戶口內，投資服務的結算戶口將被預設為該設有抵押信貸的戶口。按照綜合理財戶口條款及細則的規定，存於綜合理財戶
口的資產將被抵押予本行，以作為有抵押信貸服務的擔保，以不超過其訂定限額為條件。 

(2) 如客戶選擇的產品（無論是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或其附屬機構所提供）所填報的身分資料與綜合理財戶口中的資料相同（無論相關的
通信地址是否一樣），本行有權酌情將產品的資料包括在結單內。任何「樂安居供樓保障」計劃的資料將包括在受保人的結單內，不過，聯名
或家庭保單的資料只會顯示在保單上列出的第一位保單持有人的結單內。

(3) 由香港居民和非香港居民聯名開立的人民幣戶口將會被視為香港居民持有的人民幣戶口，並在各方面都需要遵守適用於香港居民的有關個人人
民幣業務的監管規定。

基本服務－戶口服務 基本安排 選擇項目 

有抵押信貸服務 
〔參閱上述注意（１）〕
(H001)

不需要此服務  服務設於綜合往來 

限額為 港幣 
 

 服務設於綜合儲蓄 

限額為 港幣 
 

關係申報（適用於有抵押信貸服務） 

申請人及／或聯名申請人是否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其分行、其附屬公司或其聯屬公司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例如恒
生銀行），或滙豐能對其行使控制的其他實體的董事／♦僱員／♦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的♦親屬? 

 否，倘這些資料不再真實正確，本人／我們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貴行 

 是，請填上親屬的名字： 
 第一／獨立戶口 
持有人 

英文全名 關係 

 聯名戶口持有人 英文全名 關係 

申請人及／或聯名申請人是否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其分行、其附屬公司或其聯屬公司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或滙豐
能對其行使控制的其他實體的董事／僱員／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 

 否，倘這些資料不再真實正確，本人／我們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貴行 
 是，請填上職員號碼： 

 第一／獨立戶口 
持有人 

職員號碼  聯名戶口持有人 職員號碼 

如申請人及／或聯名申請人就以上的問題的回答為「是」，請提供滙豐、其分行及其附屬公司對以下人士／機構的無保證風險承擔總額： 
● 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人；
● 對任何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人所控制或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人以董事、合夥人、經理或代理人的身分而具有權益的商號、合夥或非上市公司；及
● 對任何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人作為擔保人的個別人士、商號、合夥或非上市公司

港幣 

本人／我們確認本人／我們已獲得以上提及的人士的同意提供其資料給滙豐、其分行及其附屬公司以便滙豐能夠遵守《銀行業條例》、
《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及／或不時在任何司法管轄區的其他類似法律及規定及／或對監管機構作出的相關承諾。 

本人／我們授權滙豐的分行及附屬公司披露其對本人／我們的無保證風險承擔的資料以便滙豐核實本人／我們提供的資料。 

注意：  ♦ 閣下可向本行查詢有關定義及以上所提及機構的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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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基本服務（如需使用「選擇項目」欄內的服務，才需填寫）（續）
基本服務－戶口服務 基本安排 選擇項目 

結單 
(H001/A402) 

加入所有產品的資料在結單內 
〔參閱上述注意（２）〕 

毋須加入產品資料 

只加入以下產品的資料： 
信用卡 樓宇按揭貸款 保險 其他產品 

外幣／人民幣轉存服務 ─ 如需要這項服務，請填寫「外幣／人民幣轉存服務指示表格（綜
合理財戶口）」。 

投資服務 ─ 
 需要此項服務（請填寫 #「綜合理財戶口開戶／轉換表－投資
服務」）。 

 不需要這項服務 

基本服務－其他服務 基本安排 選擇項目 

網上理財服務 
（只適用於新使用者） 
請使用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
信用卡或電話理財服務 
密碼於網址 www.hsbc.com.hk 
登記網上理財服務。 

─ 

（只適用於現有使用者） (J201) 
登記此新開立戶口在滙豐網上理財服務。 

電子結單及電子通知書 
（只適用於新使用者） 

現有滙豐網上理財客戶，請使用滙
豐網上理財登記電子結單及電子通
知書服務。 
新滙豐網上理財客戶，登記網上理
財服務便可同時享用電子結單及電
子通知書服務。 
若您選擇以郵寄方式收取結單，本
行將會收取郵寄結單年費。詳情請
參閱於滙豐網站或分行提供的「銀
行服務費用簡介」。 

注意： 您日後可透過滙豐網上理財
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更改結
單收取方式。 

─ 

電話理財服務 
（只適用於新使用者） 
閣下可透過致電下列熱線或
於任何一部滙豐自動櫃員機
以閣下的自動櫃員機卡密碼
登記電話理財服務。 
－ 滙豐卓越理財客戶：

2233 3322 
－ 其他個人理財客戶：

2233 3000 

─ 

（適用於現有使用者開立卓越理財「成才組合」／聯名的綜合理
財戶口） 

如您願意登記這個新戶口於電話理財交易戶口列表，請填寫「個
人電話理財服務特別指示／取消服務申請表格」。 

注意：  # 此（等）附頁是綜合理財戶口開戶表的一部分。 

IV. 自選服務（如需以下服務，才需填寫）  

點字結單服務申請 
（只適用於綜合理財戶口－滙豐卓越理財／滙豐One） 

請安排每月郵寄點字結單以代替一般文字結單予本人／我們的通訊地址。 
注意：如客戶需要重印點字結單，本行只可提供以文字形式重印結單予客戶。 

自動櫃員機卡 

領取方式： 郵寄至香港通訊地址
郵寄至海外通訊地址

(015) 

 於 分行領取 

 需要這項服務及基本戶口是綜合儲蓄及第二戶口是綜合往來。 

 加入第三戶口－戶口號碼  
 客戶須於本行紀錄中持有電話號碼字頭為「4」、「5」、「6」、「7」、「8」或「9」的香港手提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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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申請預設自動櫃員機卡

申請預設自動櫃員機卡 
本人申請以下有關的預設項目： 

 自動櫃員機卡：發卡編號  自動櫃員機卡私人密碼 

VI. 存款保障計劃

存款保障計劃 

(i) 滙豐卓越理財／滙豐One 的往來戶口、儲蓄戶口及定期戶口（存款期最長為五年）內的存款，符合
香港存款保障計劃的保障資格。

(ii) 請注意結構投資存款、高息投資存款及存款證均不屬於受保障存款及不會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
障。請按下簽署以作確認明白上述的資料。

VII.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滙豐 Red 信用卡／滙豐 easy 信用卡
透過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滙豐 Red 信用卡／滙豐 easy 信用卡可享用免費自動櫃員機／「易辦事」服務，以操作綜合儲蓄及綜合往來戶口。 

注意：  1. 信用卡申請以銀行最後審批為準。若申請未獲批准，客戶如有需要可到任何滙豐分行開立一張新的自動櫃員機提款卡。  
2. 新卡將會以郵遞方法寄往第一戶口持有人的通訊地址，本行亦可能安排閣下到分行領取信用卡。
3. 綜合理財戶口號碼會顯示於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的主卡上。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滙豐 Red 信用卡／滙豐 easy 信用卡資料 

申請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 

申請滙豐 Red 信用卡 

申請滙豐 easy 信用卡 

項目 第一／獨立戶口持有人適用 聯名戶口持有人適用 

定期付款指出 

請使用自動轉賬方式，直接從戶口扣取每月賬款。 
需要【請填以下（i）及（ii）兩項】 
(i) 請於每月到期日從本人／我們設於貴行的港幣

戶口扣除下列款項，以支付本人／我們設於貴
行的信用卡戶口的月結賬款：

在貴行開立的戶口號碼

(ii) ♠ 每月付賬金額（請選擇以下其中 1 項） 

最低付款額 

請使用自動轉賬方式，直接從戶口扣取每月賬款。 
需要【請填以下（i）及（ii）兩項】 
(i) 請於每月到期日從本人／我們設於貴行的港幣

戶口扣除下列款項，以支付本人／我們設於貴
行的信用卡戶口的月結賬款：

在貴行開立的戶口號碼

(ii) ♠ 每月付賬金額（請選擇以下其中 1 項） 

 最低付款額 

 結單結欠的 % (1 - 100%)  結單結欠的 % (1 - 100%) 

不需要 不需要 

♠ 若以結單結欠的百分比計算的付賬金額少於當期月結單上顯示的最低付款額，本行會以最低付款額作為付賬金額並從申
請人指定滙豐戶口扣賬。若申請人沒有設定結單結欠的百分比為付賬金額，本行會以結單結欠的 100% 作為付賬金額並
從申請人指定滙豐戶口扣賬。

若持卡人已設立信用卡自動轉賬付款，滙豐將會自動調整閣下的自動轉賬金額。自動轉賬金額會因應上期月結單截單日後
被誌入信用卡戶口的入賬金額而有所調整，經調整後的應繳款項將會於到期日從戶口中扣除。

於本期月結單還款到期日前，如果因持卡人的要求設立或再度更改自動轉賬還款金額，之後的入賬金額除另行通知外均不
會被自動調整並於下期月結單恢復。

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 

本人欲為信用卡戶口拒絕接受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  是  否 

 當閣下拒絕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的要求一經生效，（除以下條文另有指定外）如基本卡及／或其附屬卡（綜合戶口）的任何信用卡
交易會導致該信用卡戶口結欠超出可用信用限額，則該信用卡交易將不會獲批核。若閣下接受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而閣下的結單
結欠（扣除當時誌入閣下信用卡戶口的所有費用及收費）超出信用限額，本行將視之為閣下向本行臨時要求調高信用限額。本行可能
同意批核閣下的要求及（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徵收有關審批該要求的手續費。請參閱信用卡資料概要以了解超出信用限額手續費
的詳情（以每結賬周期計）。

即使閣下拒絕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的要求已生效，本行亦可接受某些導致超出信用限額的信用卡交易，包括並非被本行即時處理或
無需本行授權而可進行的任何信用卡交易。該等信用卡交易的例子包括八達通自動增值交易、流動或非接觸式付款交易、獲批核但延
遲誌賬的交易、誌賬金額超出交易金額的交易及獲 Visa／萬事達卡國際組織／銀聯批核誌入閣下信用卡戶口而可能引致超額的交易。
詳情請瀏覽本行網站或參閱在處理閣下的要求後向閣下發出的確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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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滙豐 Red 信用卡／滙豐 easy 信用卡（續）
結單收取方式 

請選擇結單收取方式： 

本人欲透過香港滙豐流動理財應用程式（HSBC HK App）及／或網上理財收取電子結單，並同意電子結單及電子通知書服務條款及細則。 
（如您未有登記網上理財服務，本行將會發送郵寄結單給您。請辦理網上理財登記手續，並透過網上理財服務轉用電子結單，便可日
後收取電子結單。條款及細則詳情請瀏覽滙豐網站 www.hsbc.com.hk/estatementtnctc/。） 

本人欲收取郵寄結單 

注意： 您可透過網上理財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更改結單收取方式。 

迎新小冊子收取方式 

請選擇迎新小冊子收取方式： 

 透過電郵形式^ 收取主卡及其附屬卡之迎新小冊子包括有關條款及細則 

 以郵寄方式收取主卡及其附屬卡之迎新小冊子包括有關條款及細則 

^ 如您沒有在本行登記任何電郵地址，本行將會以郵寄方式發送迎新小冊子。 

 如本行現有客戶於是次申請提供的電郵地址與本行紀錄不符，本行將會發送迎新小冊子至您在本行紀錄的電郵地址。請確保您在本行紀
錄的電郵地址是正確及有效的。

關係申報 

申請人及／或聯名申請人是否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其分行、其附屬公司或其聯屬公司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例如恒
生銀行），或滙豐能對其行使控制的其他實體的董事／♦僱員／♦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的♦親屬?

 否，倘這些資料不再真實正確，本人／我們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貴行 
 是，請填上親屬的名字： 

 第一／獨立戶口 
持有人 

英文全名 關係 

 聯名戶口持有人 英文全名 關係 

申請人及／或聯名申請人是否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其分行、其附屬公司或其聯屬公司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或滙豐
能對其行使控制的其他實體的董事／僱員／控權人／小股東控權人? 

 否，倘這些資料不再真實正確，本人／我們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貴行 
 是，請填上職員號碼： 

 第一／獨立戶口 
持有人 

職員號碼  聯名戶口持有人 職員號碼 

 如申請人及／或聯名申請人就以上的問題的回答為「是」，請提供滙豐、其分行及其附屬公司對以下人士／機構的無保證風險承擔總額： 
● 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人；
● 對任何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人所控制或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人以董事、合夥人、經理或代理人的身分而具有權益的商號、合夥或非上市公司；及
● 對任何申請人或聯名申請人作為擔保人的個別人士、商號、合夥或非上市公司

港幣 

本人／我們確認本人／我們已獲得以上提及的人士的同意提供其資料給滙豐、其分行及其附屬公司以便滙豐能夠遵守《銀行業條例》、
《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及／或不時在任何司法管轄區的其他類似法律及規定及／或對監管機構作出的相關承諾。 
本人／我們授權滙豐的分行及附屬公司披露其對本人／我們的無保證風險承擔的資料以便滙豐核實本人／我們提供的資料。 

注意：  ♦ 閣下可向本行查詢有關定義及以上所提及機構的名單。 

其他財務機構的樓宇按揭 

申請人是否擁有其他財務機構的樓宇按揭？ 

 否  是 聯名按揭：  否  是，請註明樓宇按揭每月總供款額：港幣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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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滙豐 Red 信用卡／滙豐 easy 信用卡（續）
重要事項 

1. 基本卡申請人必須年滿 18 歲或以上。

2. （不適用於滙豐滙財金卡 - 學生卡申請人） 
申請人的年薪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i) 滙豐Visa Signature 卡／滙豐 EveryMile 信用卡 - 港幣 240,000 元或以上；
(ii) 滙豐白金Visa 卡（包括滙豐 easy 信用卡）／滙豐 Pulse 銀聯雙幣鑽石卡／滙豐 Red 信用卡 - 港幣 120,000 元或以上；
(iii) 滙豐滙財金卡／滙豐銀聯雙幣卡 - 港幣 60,000 元或以上。

3. 滙豐卓越理財客戶申請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必須於提交申請後首兩個月內達到全面理財總值（借貸除外）港幣100,000元或以上
（根據本行酌情處理），本行將按此申請表上所提供的資料處理您的信用卡申請。如您未能於遞交此申請的兩個月內達到此要求，您
的申請將被取消。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滙豐卓越理財熱線（852）2233 3322。

4. 滙豐卓越理財客戶只需提供綜合理財戶口號碼（滙豐卓越理財），其滙豐卓越理財萬事達卡及其附屬卡即可獲永久豁免年費。如有任
何查詢，請致電滙豐卓越理財服務熱線（852）2233 3322。

5. 本行有權取消信用卡的豁免年費優惠，而毋須事先通知信用卡持有人。

6. 如閣下希望透過「易辦事」轉賬服務購買香港賽馬會現金券，請聯絡任何滙豐分行。

7. 閣下將可憑新卡使用免費自動櫃員機／「易辦事」服務。您可於確認新卡後透過（852）3163 0688 設定您的自動櫃員機私人密碼。
若閣下不希望獲取此等服務，請致電滙豐客戶服務熱線（852） 2233 3000 辦理。請注意，持卡人若沒有使用自動櫃員機的私人密
碼，將不可以信用卡使用自動櫃員機／「易辦事」服務（包括透過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貸款）或透過自動櫃員機／滙豐客戶服務熱線
登記電話理財服務。

8. 閣下可透過致電滙豐客戶服務熱線（852）2233 3000 或在香港使用任何一部滙豐自動櫃員機，以閣下使用自動櫃員機的私人密碼
即時登記電話理財服務。

9. 閣下可憑新卡免費使用感應式付款功能。閣下須依據由本行、Visa、萬事達卡國際組織或銀聯或商戶不時設定的交易限額（包括每
筆交易限額及任何其他限額）使用感應式付款功能進行交易。如簽賬超過設定的交易限額或當感應式付款功能並不適用時，閣下仍需
於簽賬單上簽署以完成交易。

10. 如本行在到期日或該日前未收到結單結欠的全數金額，本行會以月息2.65%（則最高相等於購物簽賬的實際年利率 35.42% 及現
金貸款的實際年利率 35.94%，有關實際年利率已包括適用於該等卡類的現金貸款費及手續費在內）就 (a) 未清還結單結欠（由
緊接到期日前的結單日起至本行收到全數金額為止）；及 (b) 自該結單日起被誌入閣下信用卡戶口的每項新交易金額（由交易日期起
至本行收到全數金額為止）按日計息。

11. 本行可自行決定有關閣下的信用卡申請是否獲批核，及有權批發滙豐 easy 信用卡或滙豐滙財金卡，或有權批發滙豐 Pulse 銀聯雙幣
鑽石卡或滙豐銀聯雙幣卡。如閣下所申請的信用卡類別未獲批核，本行可發行滙豐滙財金卡給滙豐 easy 信用卡申請人，或發行滙豐
銀聯雙幣卡給滙豐 Pulse 銀聯雙幣鑽石卡申請人。如閣下欲取消該卡，請致電滙豐客戶服務熱線（852）2233 3000。

12. 本行員工申請須受本行的員工守則約束。

13. 為鼓勵銷售人員與客戶建立深厚、持久及互利的關係，銷售人員的薪酬會參照多種因素及因應其整體表現不時檢討，並不單純按其營
業額方面的表現來釐定。

14. 滙豐滙財金卡 - 學生卡只適用於指定學院之全日制學生。請參閱滙豐香港網站>「借貸」>「滙財金卡 - 學生卡」了解詳情。

15. 滙豐滙財金卡 - 學生卡不設超出信用限額信貸安排。滙豐 EveryMile 信用卡及滙豐滙財金卡 - 學生卡不設附屬卡。

16. 如以學生身份申請滙豐滙財金卡 - 學生卡以外的滙豐信用卡，申請人須成功提交申請及財務記錄，並可顯示該學生有獨立能力
償還建議給予該帳戶的信貸額度，方可批核一張高於港幣10,000元信用額的滙豐信用卡予申請人。

17. 於商戶即時兌換「獎賞錢」不適用於滙豐 Red 信用卡、滙豐 EveryMile 信用卡、滙豐 Pulse 銀聯雙幣鑽石信用卡及滙豐銀聯雙幣信
用卡。

18. 由 2023 年起，以郵寄方式收取月結單需支付月結單年費。詳情請參閱銀行費用服務簡介。

 此實際年利率乃根據銀行營運守則提及的有關指引所列一套準則計算，與實際適用於個別卡戶的實際年利率或有差異。除列於此申請
表格上以外，適用於其他信用卡的實際年利率或有不同，請致電滙豐客戶服務熱線（852）2233 3000 查詢。

 滙豐卓越理財之客戶可致電滙豐卓越理財服務熱線（852）2233 3322。

VIII. 聲明（必須填寫及由所有戶口持有人用黑色原子筆簽署）  
1. 本人／我們確認上述資料乃屬正確及完整，並授權貴行可向任何方面查證。

2. 本人／我們已經閱讀及明白綜合理財戶口條款及細則和有抵押信貸服務資料概要（如適用），並同意接受該等條款的約束。就此而
言，本人／我們明白及同意︰
a. 此等綜合理財戶口條款及細則包括及適用於一系列由綜合理財戶口所提供的服務和戶口；
b. 按照綜合理財戶口條款及細則的規定，本人／我們以存於綜合理財戶口的資產抵押予貴行，以作為隨時提供給本人／我們的有抵

押信貸服務的擔保；
c. 貴行只須依照條款內所列出的方式通知本人／我們，包括在貴行建築物內張貼通告，即可隨時全權自行決定更改該等綜合理財戶口

條款及細則；及
d. 在任何時間為本人／我們就綜合理財戶口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和所開立的各種戶口，無論是現在或以後任何時間申請，將受此等綜合

理財戶口條款及細則約束，而此等條款可不時更改。

3. （只適用於銀行存有電郵地址紀錄的客戶） 
本人／我們明白貴行將於開戶後三天內向本人／我們發出一電郵，內附綜合理財戶口條款及細則。若開戶後三天內未曾收到該電郵，
本人／我們同意及答應會主動與貴行聯絡及安排其他索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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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聲明（必須填寫及由所有戶口持有人用黑色原子筆簽署）（續）
4. 本人／我們同意其戶口及服務日後的重要通知∆將會在可行情況下按本人／我們於貴行紀錄中已選定的方式發送。如本人／我們先前未

有選定相關方式而本人／我們已在貴行紀錄中留有有效電郵地址，貴行會在可行的情況下，以電子形式向本人／我們發送相關通知。
本人／我們於申請時或其後以電子形式收取的條款及細則及服務費用資訊均可於貴行網站下載，並可儲存副本以供日後參考。除非本
人／我們通知貴行本人／我們反對或另行要求，貴行毋須隨後向本人／我們以郵寄形式發送該等資訊的紙本文件。相關條款及細則以
及服務費用資訊可能只會在其有效期間內供下載，本人／我們或無法下載已失效的相關文件。

本人／我們可經以下途徑更改相關喜好設定：
a. 登入HSBC HK App > 通訊喜好設定 > 接收重要通知喜好設定
b. HSBC HK App或網上理財的「線上對話」功能
c. 致電滙豐客戶服務熱線 2233 3322（滙豐卓越理財）或 2233 3000（其他）
d. 前往任何香港滙豐分行
∆有關重要通知列表，請查閱 www.hsbc.com.hk/inp-tc。 

5. a. 本人／我們明白及同意，外幣／人民幣服務在任何時候將受限制於，而本人／我們亦承諾遵守，有關法律及由有關權力機構發出的
所有規則、規定、限制、指示、指引等及其他由貴行不時發出的相關條款細則及刊物。 

b. 本人／我們承諾及同意貴行以下列方式處理現金存款
(i) 如在任何時候貴行在存入全數現金後才發現或有理由懷疑假鈔，貴行有全權及不可撤銷的授權毋須預早通知本人／我們而立刻

從本人／我們在貴行的相關或任何其他戶口扣取合計的假鈔金額。
(ii) 懷疑假鈔將不會退回本人／我們及貴行有全權酌情決定處理此假鈔及在貴行認為適當的情況下，通知有關機構及透露所有有關

假鈔資料，包括本人／我們的姓名、聯絡電話及地址。
(iii) 無論何時本人／我們均會負責賠償貴行就上述 5b(i) 及 5b(ii) 處理假鈔而可能面對、或因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行動、訴訟、索

償、損失、損毀、費用及開支。

6. （只適用於非香港居民的人民幣跨境匯款） 
本人／我們同意及明白非香港居民往來內地或其他香港以外地區的跨境匯款，則受限於收款或付款方所在地的相關規則和規定。

7. 本人／我們確認已收到通知，並明白結構投資存款、高息投資存款及存款證均不屬於受保障存款及不會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

8. （適用於申請滙豐卓越理財信用卡／滙豐 Red 信用卡／滙豐 easy 信用卡） 
本人／我們的資料

a. 本人／我們確定在本申請表上提供的資料正確及完整。本人／我們授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貴行」）可不時及隨時向任
何其他人士或來源獲取及核實與本人／我們相關的資料。尤其本人／我們同意，為考慮可能提高、降低或修訂本人／我們的信用卡
或其他由貴行向本人／我們提供的信貸便利的信用限額，貴行可：隨時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進行查閱；及
(i) 隨時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進行查閱；及

(ii) 進行定期的信貸複查並最少每月向信貸資料服務機構獲取有關本人／我們的資料。

注意： 本行或會委託「環聯」或其他可用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作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平安金融壹賬通征信服務
（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消費者信貸資料服務以評估信貸申請及作出信貸決定。如對您的信貸申請所使用的信貸資料服務
機構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您有權每12個月向各信貸資料服務機構免費獲取一份信貸報告。 

b. 本申請表一經簽署，即表示本人／我們同意貴行可以根據列載於下列文件的用途，使用及披露貴行目前或隨後持有的有關本人／我
們的所有個人資料：
(i) 資料私隱通知；及

(ii) 規管各類信用卡的提供及使用的合約的條款及細則。

年費 

c. 本人／我們接受貴行就各信用卡徵收下列年費：(i) 滙豐卓越理財萬事達卡基本卡 － 豁免；(ii)滙豐 Red 信用卡基本卡 － 豁免；
(iii) 滙豐Visa Signature 卡基本卡 － 港幣 2,000 元；(iv) 滙豐 EveryMile 信用卡－ 港幣 2,000 元；(v) 滙豐白金Visa 卡（包括
滙豐 easy 信用卡）／滙豐 Pulse 銀聯雙幣鑽石卡基本卡 － 港幣 1,800 元；(vi) 滙豐滙財金卡基本卡 － 港幣 600 元；(vii) 滙豐
銀聯雙幣卡 － 港幣 300 元；(viii) 滙豐卓越理財萬事達卡附屬信用卡 － 豁免；(ix) 滙豐 Red 信用卡附屬信用卡 － 豁免；(x) 滙
豐 Visa Signature 卡附屬信用卡 － 港幣 1,000 元；(xi) 滙豐白金Visa 卡（包括滙豐 easy 信用卡）／滙豐 Pulse 銀聯雙幣鑽石
卡附屬信用卡 － 港幣 900 元；(xii) 滙豐滙財金卡附屬信用卡（獨立戶口）－港幣 600 元；(xiii) 滙豐滙財金卡附屬信用卡（綜合
戶口）－ 港幣 300 元；(xiv) 滙豐銀聯雙幣卡附屬信用卡 － 港幣 150 元。

本人／我們的就業及財政狀況 

d. 本人／我們作出下列聲明：

(i) 本人／我們現正受僱於本申請表上列明的僱主（如適用）；

(ii) 本人／我們就任何財務機構或貸款人提供的信貸便利並無拖欠還款；

(iii) 本人／我們並非破產或曾經破產；

(iv) 本人／我們無意宣佈破產；及

(v) 據本人／我們所知現時並無任何有關本人／我們的破產申請在進行中。

本人／我們的就自動櫃員機或「易辦事」服務的連結戶口 

e. 本人／我們確定下列事項：

(i) 在本申請表格上提供的簽署與本人／我們申請使用自動櫃員機「易辦事」服務的每個儲蓄或往來戶口的簽署相同；

(ii) 每個該等儲蓄或往來戶口都是以相關信用卡持卡人的名字為戶口名稱的單名戶口或可被相關信用卡持卡人單獨操作的聯名或複
名戶口；及

(iii) 本人／我們會按自動櫃員機卡條款及細則使用自動櫃員機及易辦事服務。本人／我們明白可向貴行索取自動櫃員機卡條款及細
則，而該等條款及細則亦會在本申請獲批核後連同信用卡向本人／我們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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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聲明（必須填寫及由所有戶口持有人用黑色原子筆簽署）（續）
f. 就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貸款及登入本人／我們的銀行戶口（如適用）而設立的私人密碼會在成功啟動信用卡後向本人／我們寄出。

如本人／我們不欲使用自動櫃員機及「易辦事」服務，本人／我們須致電滙豐客戶服務熱線（852）2233 3000 作有關安排。本
人／我們明白如無自動櫃員機私人密碼，則不可：
(i) 使用自動櫃員機及「易辦事」服務（包括從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貸款的功能）；或

(ii) 以信用卡透過自動櫃員機或滙豐客戶服務熱線登記電話理財服務。

附屬信用卡 

g. 本人／我們明白，如在本申請表中申請附屬信用卡：

(i) 基本卡持卡人須為使用基本卡及附屬信用卡負責，而附屬卡持卡人只須為各自使用其附屬信用卡負責；

(ii) 基本卡持卡人或附屬卡持卡人均可給予貴行書面通知並歸還附屬信用卡以終止附屬信用卡；

(iii) 如收到有關基本卡、附屬信用卡或任何相關的個人識別號碼遺失、被竊、外洩或遭未經授權使用的報告，貴行可暫停附屬信用
卡的使用；

(iv) 直至附屬信用卡已歸還貴行或在收到上述第 (iii) 段的報告後貴行能作出必要程序，基本卡持卡人須為任何使用附屬信用卡產生
的交易及付款負責；及

(v) 附屬卡持卡人可使用或享用某些有關附屬卡的服務和優惠，縱使基本卡持卡人沒有以基本卡使用或享用該等服務和優惠。在這
情況下，閣下仍須確保附屬卡持卡人依照本合約及規管該等服務和優惠的其他條款及細則使用或享用該等服務和優惠。

規管信用卡的條款及細則；迎新小冊子 

h. 本人／我們確認信用卡／Mobile 信用卡的提供及使用受貴行的信用卡條款／滙豐 Mobile 信用卡之信用卡條款附錄的條款及細則約
束（按情況適用）。本人／我們明白可向貴行索取該等條款及細則，而該等條款及細則亦會在本申請獲批核後連同信用卡向本人／
我們發送。

i. 本申請表一經簽署，即表示本人／我們確定已閱讀、審閱及明白在本申請表中列出的重要事項及聲明及下列有關本申請的條款及細
則及文件，並同意如本人／我們啟動信用卡／Mobile 信用卡，即受該等條款及細則及文件約束：
(i) 信用卡資料概要；

(ii) 信用卡條款的主要使用條款及細則；

(iii) 資料私隱通知；

(iv) 推廣優惠的條款及細則（如適用）；及

(v) 電子結單及電子通知書之服務條款及細則（如適用）。

j. (a) 本人／我們明白下列事項：

(i) 在本申請獲批核後的三個工作天內會向本人／我們發送迎新電郵；

(ii) 會以電郵或（如電郵未有成功發送）郵寄方式向本人／我們發送迎新小冊子；

(iii) 迎新小冊子包括有關信用卡的重要資料，而此內容亦可在貴行的網站取得。

(b) 本人／我們同意下列事項：

(i) 在啟動本人／我們所申請的信用卡前，本人／我們會閱讀迎新小冊子的內容，尤其下列條款及細則（如適用）：
- 信用卡條款；
- 自動櫃員機卡條款及細則；
- 「獎賞錢」計劃條款及細則；
- 滙豐 Mobile 信用卡之信用卡條款附錄；
- 信用卡「現金套現」分期計劃條款及細則；
- 「簽賬分期計劃」條款及細則；
- 「現金套現」計劃條款及細則；
- 信用卡商戶免息分期付款計劃條款及細則；及
- 「All-You-Can-Split 服務」條款及細則。

以及本人／我們並同意如本人／我們啟動信用卡／Mobile 信用卡，即受該等條款及細則約束；

(ii) 即使本人／我們未有獲取或閱讀該等條款及細則，一經啟動該等卡本人／我們依然會完全地受該等條款及細則約束；及

(iii) 如本人／我們在收到該等卡時未有收到迎新小冊子，本人／我們會從速向貴行索取迎新小冊子內容的紙張版本。

貴行無需為商戶提供的商品及服務負責 

k. 本人／我們明白貴行並非聯同貴行商戶提供的任何商品及服務的供應商。本人／我們同意在任何方面貴行均無需就任何商戶提供的
任何商品及服務負責。

雜項 

l. 本人／我們明白貴行可自行決定會否接受本人／我們以書面授權一名人士代表本人／我們收取本人／我們的信用卡。本人／我們同
意下列事項：
(i) 每位代表本人／我們收取該等卡的人士均有權代表本人／我們簽署有關已收到該等卡的確認書；及

(ii) 本人／我們會為任何不當使用該等卡或因此安排產生的其他後果負責。

m. 本人／我們明白貴行並沒有委託任何第三方轉介信用卡申請至貴行且確認是次申請並非由第三方在有利益安排下轉介。

n. 本人／我們同意貴行有權無需給予理由接受或拒絕本申請。

9. 本人／我們確認貴行不提供任何有關稅務上的意見，然而貴行也許不時提供有關資料以作參考之用，但並不當作稅務的意見。如需
要，本人／我們均會徵詢獨立的税務專業意見。

10. （適用於申請信用卡及信貸服務） 
本人／我們明白貴行並沒有委託任何第三方轉介信用卡及信貸服務申請且確認是次申請並非由第三方在有利益安排下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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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聲明（必須填寫及由所有戶口持有人用黑色原子筆簽署）（續）
11. 本人／我們，即表格簽署人，謹此確定貴行並無向本人／我們提供任何稅務或法律意見。

12. 本人／我們明白為鼓勵銷售人員與客戶建立深厚、持久及互利的關係，其薪酬會參照多種因素及因應其整體表現不時檢討，並不單純
按其財務表現來釐定。

13. 本人／我們確定所須各類文件已隨本申請表提交。本人／我們明白並同意所有提交的文件（包括本申請表）均不會發還予本人／我們。

14. 本人／我們知悉及同意，貴行可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有關交換財務賬戶資料的法律條文，（i）收集本申請表格所載的某
些資料並可備存作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用途及（ii）把該等資料和關於賬戶持有人及任何須申報賬戶的資料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稅務局（「稅務局」）申報，從而把資料轉交到賬戶持有人的稅務管轄區的稅務當局。本人／我們承諾，如情況有所改變，以致影響
賬戶持有人的稅務居民身分，本人／我們會通知貴行，並會在情況發生改變後 30 日內，向貴行提交一份已適當更新的自我證明表
格。［備註：有關在這一聲明中「賬戶持有人」和「須申報賬戶」的含義，請參閱《稅務條例》第 50A 條。另請參閱稅務局網站
http://www.ird.gov.hk/chi/tax/dta_aeoi.htm 了解香港實施自動交換財務賬戶資料的詳情。警告：根據《稅務條例》，如任何人在
作出自我證明時，在明知一項陳述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或罔顧一項陳述是否在要項上屬具誤導性、虛假或不正確
下，作出該項陳述，即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可致重罰。］

15. 本人／我們同意貴行可以根據《資料私隱通知》的用途，而使用和披露貴行目前或隨後持有的有關本人／我們的所有個人資料。

 滙豐卓越理財之客戶可致電滙豐卓越理財服務熱線（852）2233 3322。

選擇拒絕使用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 

第一／獨立戶口持有人 請勿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包括
 書信郵件  流動電話短訊  電子郵件  電話 

聯名戶口持有人（如有）  請勿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包括 

 書信郵件  流動電話短訊  電子郵件  電話 

 此項申請只適用於個人戶口。閣下如希望接受或不接受本行工商金融、私人銀行或其他業務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進行直接促銷，請聯絡
本行以另作安排。以上代表閣下目前就是否希望收到直接促銷聯繫或資訊的選擇，並取代閣下於本申請前向本行傳達的任何選擇。

接收推廣資訊喜好設定可隨時作出變更，從而透過所選途徑接收滙豐的精彩優惠及推廣資訊。請注意閣下以上的選擇適用於就（相關的章
則條款隨附之）本行「資料私隱通知」中所列出的產品、服務及／或標的類別的直接促銷。閣下亦可參閱該通知以得知在直接促銷中可使
用的個人資料的種類。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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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第一／獨立／聯名戶口持有人簽署
本人／我們特此簽署以作本人／我們同意協議內的聲明，並以此作為貴行的綜合理財戶口的簽字式樣紀錄。 

本申請表一經簽署，即表示本人／我們確定已閱讀、審閱及明白在本申請表中列出的重要事項及聲明及下列有關本申請的條款及細則及文件，
並同意如本人／我們啟動信用卡／Mobile 信用卡，即受該等條款及細則及文件約束： 
(i) 信用卡資料概要；

(ii) 信用卡條款的主要條款及細則；

(iii) 資料私隱通知；

(iv) 推廣優惠的條款及細則（如適用）；及

(v) 電子結單及電子通知書之服務條款及細則（如適用）。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銀行專用
Account No. 

綜合理財戶口簽署 

第一／ 
獨立戶口
持有人  

稱謂：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其他
簽署 ▼ 

姓  ▲ 名 ▲ 其他名 ▲ 
中文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資料 
 種類：  香港身分證   護照   其他 

 號碼： 

聯名戶口
持有人 
（如有） 

稱謂：  先生   太太   小姐   女士   其他

姓  ▲ 名 ▲ 其他名 ▲ 
中文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資料 
 種類：  香港身分證   護照   其他 

 號碼： 

頁次 12/14 

綜合理財戶口 
開戶表  

簽署指示（只適用於聯名戶口） 

憑一式生效 
銀行
專用 

Date Account Opened Branch Chop and Authorised Initial 

Special Signing Instruction 
 3rd party withdrawal not allowed due to customer holding Chinese Travel Permit 
 Others (please specify):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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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銀行專用
Screen A001 

For Principal/Sole Account Holder : Occupation Code Staff Number 

For Joint Account Holder : Occupation Code Staff Number 
Screen A002 

IMIS Customer Flag 

Add Controlling Party Information in CUS (Applicable to all accounts maintained under the same ID) 

Controlling Centre Code    
 

Relationship Manager Code Credit Division 
Screen H001 

Short Name 

Package Group Monitoring Branch Reference Currency 

Controlling Centre Code Relationship Manager Code Credit Division 

Statement Option C 
 

Statement Frequency Commencing Date 

OD Purpose Codes A 
 

Advance Category 
Mailing Name 

Message Account 
Screen 015 Screen J81 

Please delete the pre-open account card issue no.  Add TMD Customer Information

For Investment 
Services Only 

Screen S111 
  

Screen S121 
Account Type :  AVA  YPP Customer Type :  IPS  STF  Others (please specify) 

For Credit 
Card Only 

Source Code 
BRAV (HSBC Premier Credit Card) 
BRZZ (HSBC Red Credit Card) 

Marketing Campaign Code 
HN72 (HSBC Premier Credit Card) 
AD13/HWZZ (HSBC Red Credit Card) 

Programme Code 
Y0-C0-CBUN01TU 

Branch Code Sales Staff ID (Branch) 

For Secured 
Credit Facility 
Only 

Relationship with Director/Employee of the Bank 
 Yes  No 

CDS related to Self-declaration 
 Yes  No 

Others [Please specify special Maintenance required (eg BLG fee waiver, Debit Interest Statement Option) if any, together with appropriate Screen/Code] 

Remarks 

 CDS (K072, K073) Checked 

 Customer Compulsory Data Collected 

ID Copy 

 Yes 

 Archived 

Screen H002 Approved 
(Authoriser Initial) (if applicable) 

Branch/SD Action Check List 
 SANC Risk Indicators checked 

 Add CDS code "SANT" after approval 

Approval from BM/DM/SRM/SBBM Required  CDS  FCCRM  SCC/PEP (Please complete KYC Profile)  KYC2 
Note: Branch Action Checklist (For FCCRM/PRC) 

Complete the "Other Account Opening Information" Section of the "Integrated Account Opening Form - Supplementary Customer Information" to collect 
additional KYC information. 

 New PEP  New SCC but not PEP 
Maintenance Required 
 Add CDS Code (for new SCC / PEP)

Customer CDS Code CDS Remarks (Please specify reason to be SCC and/or PEP) 

PEP "SCCS" and 
"PEPS" 

SCC but 
not PEP "S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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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銀行專用（續）

CDD Section 

 This is a ROS application.  Leave the rest of the CDD Section blank. 

 This is a NO-CIN ROS application.  Fill in the rest of the CDD Section accordingly. 

 This is a NO-CIN ROS application with at least one applicant booked MO Appointment.  Fill in the rest of the CDD Section accordingly. 
Application Type: 

 Sole application (NTB), Temporary CIN  

 Joint application - please specify name and Temporary CIN for NTB customer only: 

Name Temporary CIN 

Principal Applicant 

Joint Applicant 1 

Joint Applicant 2 

Note: 1. For the 4th NTB joint applicant and above, please specify Name and Temporary CIN in "Remarks" field. 
2. For ETB joint applicant, mark "N/A" under the "Name" and "Temporary CIN" fields. 
3. For MO Appointment, mark as "N/A" under the appropriate "Name" and "Temporary CIN" fields. 

Remarks 

Data Prepared by Application Recommended by (Name and Authorised Signature) 
(if applicable) 

Application Approved by (Name and Authorised Signature) 
(if applicable) 




